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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批准清流县优源水务

投资有限公司清流县城乡供水一体化

建设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

清流县优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清流县优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清流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经研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三明市清流县，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3座水厂（供水规模共计0.65万立方米/天），改扩建7座水厂（供水规模共计2.15万立方米/天）；新建取水堰共计10座；新建输水线路总长41.72公里；新建配水管网总长161.35公里，增压泵站1座；改扩建23处100立方米/天以上独立供水工程；改扩建106处100立方米/天以下独立供水工程；建设数字水务信息化系统、智能水表等附属设施。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评估意见和三明市清流生态环境局初审意见等内容，项目建设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安排施工期，控制施工作业范围，采取表土剥离回用、施工迹地植被恢复等水土保持措施，减量减少对治理区地表植被生态环境的破坏，占地范围内破坏的植被应及时恢复。

（二）加强水环境保护。施工期清洗废水、混凝土养护废水等经处理后回用，不外排。运营期各水厂产生的絮凝沉淀排泥水、滤池反冲洗水经处理后回用；产生的污泥浓缩干化滤液等经厂区污水处理站达标后排入各自所在乡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或用于周边农田灌溉；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灌溉。
（三）加强大气环境保护。施工场地应设置围挡，采取定时洒水等抑尘等措施，运输车辆采用加盖篷布，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等措施，切实做好各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四）严格控制噪声环境影响。加强施工期噪声控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采取降噪措施，确保施工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要求，防止噪声扰民。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处置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对固体废物实施分类处理、处置，做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相关污染控制标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进行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最终处置量，不能回收利用的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妥善贮存处置，不得产生二次污染。
（六）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在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运营期，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定期发布项目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有关环境问题，给予妥善解决。

（七）强化污染源管理工作。按自行监测要求开展生产运行阶段污染源及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三、项目部分用地红线范围涉及国家级二级生态公益林，涉及部分在办理生态公益林占用审批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排污许可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工程规模、生产工艺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六、我局委托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和三明市清流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6日
抄送：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三明市清流生态环境局，泉州市荣源水土保持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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